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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

周刊

广东

施行律师调查令制度

今后， 当事人收集证据主张合法权益

将更加容易。 广东省高院、 省司法厅近日

正式印发 《关于在民事诉讼中实行律师调

查令的规定 （试行 ） 》 （以下简称 《规

定》）， 在民事诉讼的起诉、 审理、 执行阶

段， 经人民法院批准， 律师可持调查令向

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证据。

律师调查令是指在民事诉讼程序中 ，

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

收集证据时， 经代理律师申请， 由受理案

件的人民法院批准， 由指定代理律师向接

受调查的单位、 组织或个人调查收集相关

证据的法律文件。

《规定》 全文共十六条， 对律师调查

令的适用范围、 申请程序、 审核签发、 使

用管理及法律责任等方面内容作出明确规

定。

《规定》 对可申请调查的证据种类进

行了明确， 包括由接受调查人保管并与案

件事实直接相关的书证、 电子数据、 视听

资料、 鉴定意见和勘验笔录等， 获得的证

据及信息仅限于本案诉讼使用。

《规定》 同时明确， 律师调查令有效

期限最长不得超过十五日， 期限届满后自

动失效， 因正当理由不能在期限内完成调

查的， 可申请延长期限一次。

此外， 针对接受调查人、 有协助调查

义务的单位及公职人员不配合律师调查令

接受调查 ， 持令律师滥用调查令等情形 ，

《规定》 还强调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 单位

的法律责任， 保障律师调查令的强制力和

拘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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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北京青年报》 报道，

记者从警方获悉， 为提高律师

会见效率， 维护在押犯罪嫌疑

人 、 被告人合法权益 ， 2019

年 1 月 1 日起， 北京市公安局

在已经建设完成远程视频会见

系统的东城、 西城、 海淀三个

公安分局， 开始推行律师远程

视频会见。 届时律师可在派出

所， 通过公安机关远程视频会

见系统与看守所在押犯罪嫌疑

人、 被告人进行会见。

视频会见须预约

记者了解到， 律师远程视

频会见实行预约制。 可提前两

个工作日， 预约三个工作日的

远程视频会见， 自预约之日起

算， 可提前预约第四、 五、 六

个工作日的远程视频会见。

律师可以选择向办案单位

所属分局具有远程视频会见系

统的派出所申请会见， 也可以

通过电话或直接上门登记的方

式向公安派出所预约远程视频

会见， 部分地区也可通过微信

小程序等方式实现网上预约。

预约时， 需要提供律师姓

名、 执业证号、 身份证号、 联

系电话 、 所属律师事务所名

称、 拟会见时间和地点、 会见

的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姓

名、 涉嫌罪名及所处诉讼阶段

等相关信息。

律师远程视频会见时间为

工作日 。 具体划分为四个时

段， 即上午 9 时至 10 时、 10

时至 11 时 ， 下午 14 时至 15

时、 15 时至 16 时。 律师会见

时间最长可以连续两个小时。

预约确认后， 律师应当在预约时

间前 30 分钟到达预约的公安派

出所办理会见前各项准备工作，

超过预约开始时间 10 分钟仍未

到达的， 将取消本次预约。

特殊情形不适用

为确保律师远程视频会见工

作有序进行， 律师需取消远程视

频会见的， 应当至少提前一个工

作日通知办理预约的公安派出

所； 未通知取消而不按预约时间

会见， 一个月内再次申请远程视

频会见的将不予安排； 一个月内

累计三次取消预约， 三个月内再

次申请远程视频会见的将不予安

排。 不予安排远程视频会见的，

律师可以前往看守所会见。

考虑到远程视频会见的特殊

性， 下列情形不适用远程视频会

见， 律师需前往看守所会见： 依

法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会见的；

律师第一次会见犯罪嫌疑人、 被

告人的；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不

通晓汉语 ， 需要翻译人员在场

的； 非本区看守所所属公安机关

侦办的； 其他不适用远程视频会

见的情形。

律师预约后， 公安机关将于

第二个工作日向律师反馈预约情

况。 预约确认后， 律师在约定时

间到达派出所办理会见登记时，

需提交律师执业证、 身份证、 律

师事务所证明、 委托书或法律援

助公函， 以及第一次会见时看守

所出具的 《律师远程视频会见告

知单 》。 律师远程视频会见时 ，

可以带一名律师助理协助会见。

律师助理需提交律师事务所证明

和本人律师执业证或申请律师执

业人员实习证。

律师使用远程视频会见系统

会见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时， 公

安机关将关闭录音、 监听设备，

且不派员在场， 确保律师远程视

频会见不被监听。 律师应当在规

定时间内完成远程视频会见， 并

遵守法律、 法规、 执业纪律及公

安机关执法办案场所安全管理有

关规定。 律师认为公安机关违反

法律规定 ， 侵犯律师执业权利

的 ， 可依法依规向有关部门反

映、 投诉。

将在全市范围推行

律师远程视频会见是北京警

方针对律师会见需求日益增大，

看守所会见室及警力有限等客观

现状推出的新举措， 是对看守所

会见方式的补充。 律师既可以选

择看守所会见， 也可以在符合条

件的情况下选择远程视频会见。

据北京市公安局法制总队相

关负责人介绍 ， 2019 年 1 月 1

日起， 首批开始推行律师远程视

频会见的是已经完成了远程视频

会见系统建设的东城、 西城、 海

淀三个公安分局。

下一步， 北京市公安局将会

积极推动各分局， 加快远程视频

会见系统建设， 并将随着系统建

设进程， 不断扩大律师远程视频

会见范围， 力争早日在全市范围

实现律师远程视频会见。

该负责人还表示， 目前律师

远程视频会见是一项创新举措和

新生事物， 还需要一个软硬件投

入和磨合完善的过程， 希望广大

律师与公安机关相互理解、 相互

配合， 共同遵守各项规定， 让律

师会见工作更加畅通高效， 共同

携手为律师提供更好的会见体

验。 （张香梅）

我国法律早已设置了正

当防卫制度， 但以往有很多

人认为， 当自己遭遇不法侵

害时的自卫乃至反击很难认

定正当防卫， 主要是因为许

多相关判例都显示， 司法机关在造成人身伤

亡的情况下， 对于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掌握

得较严， 立法设计正当防卫的初衷在司法实

践中并未得到充分实现。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印发了第十二批指

导性案例， 涉及的四个案例均是正当防卫或

者防卫过当的案件。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孙谦表示，正

当防卫是法律鼓励和保护的正当合法行为，

此次指导性案例的公布， 其意义首先就在于

激活正当防卫制度， 彰显依法防卫者优先保

护理念。

在防卫者和不法侵害者的人权保障冲突

时，利益保护的天平倾向于防卫者，这既合乎

国法，也合乎天理、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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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正当防卫制度

律师正在通过远程视频的方式会见当事人 资料照片

主笔 话闲

据 《广州日报》 报道， 记

者日前从广州市司法局获悉，

广州 “律师进驻城管执法” 模

式开展以来， 城管执法老大难

问题得到了破解———城管执法

队员纷纷表示， “有律师在身

边， 我们执法更有底气， 也更

加规范。”

广州市司法局局长廖荣辉

介绍， 为破解 “城管执法难”，

减少 “执法争议”， 去年 5 月，

广州在全市开启 “律师进驻城

管执法” 模式。

通过这一模式， 不仅实现

专业律师从案件研究、 现场执

法到行政诉讼的全流程参与，

还同时兼顾对执法对象进行法

制教育， 形成执法前防范法律

风险、 执法过程中严格依法办

事、 执法后落实法律责任的律

师参与执法的闭环机制， 通过

法治方式有效破解城市执法难

题。

记者了解到， 城管队员在

执法过程中遭遇暴力袭击致

伤， 驻队律师以律师函、 现场

释法等方式， 让施暴的小贩认

识到了自己的违法行为， 主动

赔礼道歉积极履行赔偿责任。

某小区违法建筑查处过程

中， 驻队律师不仅参与城管部门

的调查取证， 还向涉案当事人宣

讲违建的法律责任， 最终使当事

人主动配合城管部门拆除了违

建。

类似这样的例子可谓不胜枚

举。

2017 年 4 月的一天 ， 海珠

区沙园街城管执法队一名执法队

员在执法过程中， 遭到一名小贩

暴力袭击， 导致该名队员二级伤

残， 而施暴的小贩也因此被判处

有期徒刑 1 年 5 个月。

据统计， 2018 年 5 月至 11

月 ， 驻队律师共参与讨论 、 审

核、 处理执法案件 860 宗， 审核

合同 106 份 ， 发出律师催告函

48 份， 代理复议案件和诉讼案

件 54 宗。

律师共随队执法 328 次， 处

理妨碍公务案件、 人身损害赔偿

案件 12 宗， 参与调解和协助处

理信访答复 158 件， 开展法律咨

询 765 次 ， 开展法律培训 133

次。

（薛江华）

广州：

律师“护法”城管显成效
据 《宁波晚报》 报道， 他们

原本同病相怜， 两年前在一个单

位工作相识， 此前都已离婚， 各

自还带着一个孩子。 去年 7 月，

两人领取结婚证走在一起， 但好

景不长， 两人因生活琐事相互指

责吵架， 甚至到了动手的地步。

去年 11 月 13 日中午， 两人

向孔浦派出所提出人民调解申

请， 女方还向男方提出赔偿 1 万

元损失的要求 。 了解基本情况

后 ， 派出所司法调解员介入调

解， 却因双方对赔偿的金额和事

件的认识态度不同而未成功。

驻所律师随即积极参与其

中， 耐心地向双方普及相关法律

知识， 以及有关赔偿的法律条款

内容， 这对夫妻才心平气和地为

他们这段短暂婚姻画上了句号。

这是宁波江北公安部门化解

矛盾纠纷的一个缩影 。 去年以

来， 江北公安分局积极传承和发

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 在全市

创新建立律师驻所工作新机制，

借力律师团队的专业优势， 进一

步完善 “警调衔接” 机制， 提升

矛盾纠纷化解水平。 截至目前，

“警调衔接” 工作室共受理各类

矛盾纠纷 1111 件 ， 调解成功

1021 件， 调处成功率 91.9%， 涉

案金额 779.3 万元。

据江北公安分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 针对社会转型期各类矛盾

凸显的情况， 江北公安分局主动

强化与该区司法局的协调沟通，

依托 “法律事务咨询、 矛盾纠纷

化解、 困难群众维权、 法律服务

指引” 的功能定位， 于去年 6 月

在全市率先设立进驻派出所的公

共法律服务站。

按照 “统一进驻 、 规范设

置、 定期值班” 的工作要求， 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 由该区司法局

选派专业律师组成 3 人工作小组

进驻各基层派出所。 截至目前，

共有 27 名专业律师进驻， 覆盖

辖区全部派出所。 半年来， 驻所

律师已成功调处各类纠纷近 200

起， 约占 “警调衔接” 工作室调

解矛盾纠纷的四成。

江北公安分局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 新机制解放了公安机关

的警力和精力， 强化纠纷矛盾的

快速化解能力， 不断提升双方配

合程度 ， 实现 “1+1>2” 的效

果。 （张贻富 杨熙瑾）

宁波：

律师进驻派出所化解矛盾


